2009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

参展商登记表
截止日期：2009年8月15日
	单位

名称
	

	英文

名称
	

	联系地址
	
	邮  编
	

	E-mail
	

	网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  机
	

	业务

范围
	□动保  □家禽  □养猪  □奶业  □渔业   □技术  □饲料  □机械设备 □饲料添加剂  □肉制品加工 □其他_________(注明)

	一、展览会展位费

	 展 位 费
	数量
	金  额

	①标准展位  ￥14000元/个 　（3x3米）
	     个
	

	②无装饰地面　￥1400元/米2　（至少36平方米起）
	　 　平
	

	备注：（请参展商在此填写对展位的特殊要求）



	二、技术讲座

	价格
	数量
	金  额

	￥12，000元/45分钟（80人规格）
	　 　场
	

	三、会刊彩色广告

	价格
	数量
	金  额

	彩色插页整页  ￥10000元/页 （210X285mm）
	　 　页
	

	彩色插页半页  ￥6000元/页 （210X142mm）
	　　半页
	

	总    计

	总    计：                  元

	免费门票及观众邀请信数量： □ 50      □ 100      □ 200

	●所有参展企业的参展申请表的填写和签章确认将被视为对参展协议的认可。

参展单位：（盖章）


经办人：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请用电脑填写，所有交纳费用请汇至我公司，在备注中注明“集约化展会”。同时将此表与汇款底单一并传真到我公司，以便核查。后请将加盖红章的此表邮寄至北京太克会展中心。开户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亚运村支行樱花园分理处

①北京市汇款行号：249

②其它省区市汇款行号：4021 0000 0106

收款单位：北京太克会展中心

账    号：0111020103000000355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23号元立大厦2013室 （100029）

电话： 010-64980454   传真：010-64980455        联系人： 刘先生  
Email：liu.zhizhao@vip.163.com   网址：http：//www.china-av.net   http：//www.vivChina.net 
参 展 协 议
1、说明；
　　北京太克会展中心是2009年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组委会授权展位协议签约单位。本协议中参展商是指在展览中分配有展位的任何公司及其代理人。
2、参展申请；
所有参展企业的参展申请表的填写和签章确认将被视为对本参展协议的认可。组委会保留拒绝任何申请的权力。

参展商应按规定填写参展申请表，如无特殊情况须在接到付款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所有参展费用，否则所定展位将不予保留。

3、展位的分配和使用；
①组委会结合以下原则分配展位。组委会拥有展位分配的最后决定权。

展位安排原则：

a.参展厂商的报名和付款顺序

b.参展厂商订购的展位面积，主通道附近将安排面积大的参展商，将优先考虑展位面积36平方米以上的厂商。

c.展出产品所隶属的范围及参展厂商的行业

d.最大限度的利用场馆的面积

f.合理布局并符合防火安全需要
　　②组委会保留根据展会目的的宗旨而必须改变展位分配的权力。
　　③参展商不得将展位转租他人。
　　④在付清所有展位费之前，参展商不得参展。
⑤在协议期限内未付费用被视为自动退出。

⑥只能宣传散发所报名参展企业的宣传资料。
4、取消；
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展的单位，可提出退展申请。经确认后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退展手续。

①参展商于2009年6月1日前提出取消展位，参展费将退回60%。

②参展商于2009年6月1日后提出取消展位，参展费用将不予退回。

③因为不可抗因素（如地震、洪涝灾害、人或畜流行性疾病爆发、战争等）使展会延期或易地举办，参展商取消展位，参展费用将不予退回。

5、参展商布展和撤展的重要规定；

本届展览会预计布展时间为三天，即：2009年10月16-18日，其中，10月16-18日三天为特装展位布展时间，10月18日为标准展位布展时间。在此请预定标准展位的企业特别注意，请在10月18日进入展馆布展。大会组委会特别提示：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如果您的标准展位布置比较简单，请尽量晚的布置您的展位，即选择18日下午布置，这时特装展位基本已经搭建完成，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您展位上物品的遗失。

本届展览会于2009年10月21日15：00开始撤展，到20：00结束，为了确保展览会的完整性，参展商必须严格遵守展会的时间安排，不得提前撤展。如发现公司提前撤展，我公司将取消该公司参加下届展览会的权利，并在相关媒体公布公司名称和处罚决定，请各公司提前做好旅程和其他安排，在规定时间后撤展。

6、物品租赁；

北京唯美博览展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届展览会的唯一主场承办商，同时也大会唯一指定租赁代理，参展商在展览会期间租赁物品（包括：水、电、气的租用，家私、电器和其他展具以及通讯设备和线路等）都必须直接与他们联系，参展商向其他单位或个人租赁物品所产生的损坏、丢失等情况，或发生纠纷，责任由参展商自负，大会组委会不承担任务责任。

7、展品运输；
　　①参展商负责将展品运输至展位的所有费用。
　　②参展商负责安排在展会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展品仓储。
　　③参展商应该在组委会规定时间内从展览地点撤出其展品和装饰。否则对于因此而引起的损失和延误，参展商应向组委会及展馆做出赔偿。
8、改变展会日期和地址；
　　组委会保留因外部因素改变展会日期和地点的权力。日期和地点改变应在15天前通知参展商，协议仍然有效。
9、安全；
①组委会将根据展览的利益采取必要的全面安全措施，但是组委会对于展会之前、期间和之后展品或其他财产的丢失或损坏及个人伤害不负任何责任。参展商如有贵重物品需要通宵存储应自行投保或聘请特别护卫服务，一切费用由参展商自负。如需协助可与组委会联络。

并请参展人员注意人身安全，参展人员务必提前做好医疗保险以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布展期间、开展期间和撤展期间造成的个人人身伤害，将被视为参展人员的个人行为，与大会组委会无关。
　　②在展会进行期间，如无特殊情况，展品一概不得带出展馆。参展商正式离场时需向保安人员出示经组委会签发的出门条并经检查后方可携带展品离开。
　　③为保证展品安全，展览会每日闭馆时，各展位人员需等保安清场到本展位时方可离开。
　　④参展商保证其本人、公司其他成员、或代理不得违反法律和规章，保证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0、防火和其他规则；
　　所有展品、资料和附件都必须采取正常的防火措施并符合防火规则和建筑条例。参展商的展品不得阻碍其他参展商的视线、或不被组委会允许、或有损整个展会的利益、或引起其他参展商不满。组委会保留纠正甚至制止参展商不正当展示行为的权力。
11、展览地点和展馆财产；
　　参展商必须采取措施使得展览地点和展馆财产不受损坏。如果展地或展馆财产因参展商的原因受到损害，参展商必须向组委会及展馆做出赔偿。
12、组委会保留根据整个展览的利益拒绝任何人进入展览场地的权力；
　　对于进入展场的非畜牧业及展览会参展范围内的行业展品，主办方有权没收、清出展场。
组委会严格禁止非畜牧业及展览会参展范围内行业的产品参展和进入展馆。
13、展馆地点规则；
参展商必须遵守展览场馆的规章制度。不遵守规章制度将破坏本协议的执行。

14、展位使用及宣传品；
参展商只可在本展位范围内派发产品目录等宣传品，不得在展馆内的公共区域派发宣传品或纪念品。未经组委会允许，不得随意悬挂或张贴广告。

15、特装企业注意；
特装展位相邻展位间的挡板后面必须做遮挡。

16、附加条款；
　　主办者保留颁布附加条款的权力，以充实本协议，保证展览有序的管理。所有附加条款均将是本协议的一部分。
17、解释；
组委会拥有协议的解释权。

